审计结果公告

博爱县审计局审计结果公告

2024年第 6号

博爱县许良镇南道村美丽乡村建设试点项目竣工决算审计结果公告

博爱县审计局自2024年5月15日至6月19日，对博爱县许良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博爱县许良镇南道村美丽乡村建设试点项目竣工决算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 基本情况

博爱县许良镇南道村美丽乡村建设试点项目由县政府批准的许良镇人民政府《关于博爱县许良镇南道村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的请示》（许政〔2019〕28 号）、县财政局《关于许良镇人民政府申请实施南道村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的建议》（博财议〔2019〕366号）确定实施。该项目位于许良镇南道村。主要建设内容：排水工程、环卫设施工程、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竣工财务决算报告反映：截止截至2024年5月15日，完成投资2480237.05元。

博爱县许良镇人民政府为工程建设项目的法人和责任主体，负责该工程建设的管理实施，设计单位为焦作葵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河南诚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焦作天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审计评价意见

审计结果表明，工程实行了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和招标投标制（其中监理机构由博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抽选决定河南诚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实施）。但审计发现，该工程存在多计工程价款问题，需要加以纠正和改进。

三、审计发现的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1.多计工程价款65079.38元，主要为拆除路面、混凝土垫层、余方弃置、整理绿化用地等工程量多计；

2.未提供涉及本工程项目与审计事项有关的会计资料。

四、审计处理情况和建议

对上述问题，博爱县审计局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处罚决定书。对多计工程价款问题，要求博爱县许良镇人民政府按照审计结果据实调减工程价款，并调整有关会议帐目。博爱县许良镇人民政府未能按照审计机关的要求提供工程项目施工单位的会计账册资料，应予改正并处以4900元罚款，上缴县财政。针对发现的问题，博爱县审计局建议:加强工程结算的审核，严格控制工程成本。

五、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目前，对多计工程价款问题，博爱县许良镇人民政府已整改完毕。

